
2021年5月14日

本文件乃屬重要文件，務請即時細閱。本通告乃參考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該計劃」）
之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旨在提供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所作變更概要，以供參考。閣下應參閱強積金計
劃說明書以了解該計劃的詳情。本通告所使用但沒有定義的詞語與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所載之相應定
義詞語具有相同涵義。閣下如對本文件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獨立專業意見。宏利公積金信託有
限公司（「受託人」）僅對本文件於刊發日期所載資料的準確性負責。

致宏利環球精選（強積金）計劃
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的通告

本部分概述本通知主體部分闡述本計劃的變更及其影響:

變更

該計劃將會有下列的關鍵變更（「變更」）： 

即時生效：

(a) 退休基金的屆滿日期：每個退休基金（智優裕退休基金除外）的屆滿日期將被更新，以涵蓋退休
基金可能未能在相關年份的最後一個營業日屆滿的情況。

(b) 宏利MPF中華威力基金：由於旗下核准基金已取消收取業績表現年費，有關旗下核准基金可能收
取業績表現年費的披露將被刪除。

自2021年10月4日起生效：

(c) 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的投資策略將被修訂，以反映旗下核准基金
層面的相應變化，即旗下投資組合亦可投資於在中國內地發行、買賣或分配的人民幣計價債務證
券。

(d) 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的投資策略將被修訂，以反映旗下核准基金層面
的相應變化，即旗下投資組合可將其少於30%的資產淨值透過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
在中國內地上市的公司股份。

此外，該計劃會作出其他變更，以加強披露某些成分基金的風險因素及某些風險因素的詳情。有關變更
及其影響的詳情，請參閱此通告第1節及第2節。

成員需要採取的行動

(e) 成員毋須為實施變更採取任何行動。

(f) 雖然受託人認為本通知概述的變更將不會對成員造成不利影響，但若投資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
金及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的成員不希望被變更所牽涉，成員可更改新的供款及轉入資金的供款
投資指示，及/或將其持有的基金轉換成為其他成分基金及/或預設投資策略。

***
閣下如對本通知所載的變更有任何疑問，成員可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2108 1388，而參與僱主則可
致電2108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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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life Provident Funds Trust Company Limited
宏利公積金信託有限公司



1. 變更

1.1. 我們定期審查所提供的產品，並致力提供優質的服務。我們建議自上文所述的生效日期起實施下
列變更。

1.2. 退休基金的屆滿日期

	 為了讓退休基金更順利屆滿，我們注意到，為屆滿日期增加靈活性的優點，使下一個營業日亦可
成為屆滿日期，而不一定將屆滿日期定為相關年度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此舉將增加靈活性，我們
亦認為這不會改變退休基金的本質，即在指定年度結束時屆滿及終止。

1.3. 宏利MPF中華威力基金

	 由於旗下核准基金已取消收取業績表現年費，有關旗下核准基金可能收取業績表現年費的披露將
被刪除。

1.4. 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

	 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的投資策略將作修訂，即該基金將（透過旗下核准基金）其最少70%的資
產淨值投資於由任何政府、中央銀行、超國家機構、多邊國際機構或企業發行、買賣或分配的人
民幣計價債務證券，不論其是在中國內地境內或境外發行、買賣或分配。

	 日後，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的旗下核准基金可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直接准入、債券通
及/或適用的法律法規不時允許的其他方式，投資於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上買賣的債務證券。此
外，為了簡化披露，有關旗下核准基金不會透過任何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投資於中國內地境
內的證券的披露亦將被刪除。 

	 該等變更是基於離岸人民幣固定收益市場的萎縮、中國內地境內固定收益證券投資機會的增加、
需要確保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可以直接投資於中國內地境內人民幣計價的固定收益金融工
具、及為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在適用的法律法規不時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此類投資提供便利。

1.5. 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

	 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所投資的旗下核准基金的投資策略將作修訂，以提高准許的投資項目的清
晰度，准許的投資項目亦與旗下核准基金的現有投資目標及策略一致。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的
投資策略將作出的相應改變如下表中加下劃線部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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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投資策略 新的投資策略

香港股票基金旗下投資項目擬將分散投資於主
要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或任何證券交易
所上市的香港經濟各類行業公司股份。旗下投
資組合亦可包括債券、存款及《一般規例》准
許的其他投資，最高可達香港股票基金資產淨
值的30%。旗下投資組合亦可透過股票市場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內地上市公司股
份，最高可達香港股票基金資產淨值的10%。
上述擬議中的資產分配僅供參考，投資經理將
因應市場、政治、結構性變動、經濟及其他情
況改變而於適當時可作出更改。

香港股票基金旗下投資項目擬將分散投資於最
少70%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或任何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香港經濟各類行業公司股份。旗
下投資組合亦可包括債券、存款及《一般規
例》准許的其他投資，最高可達香港股票基金
資產淨值的30%。旗下投資組合亦可將香港股
票基金少於30%的資產淨值透過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投資於中國內地上市公司股份。
上述擬議中的資產分配僅供參考，投資經理將
因應市場、政治、結構性變動、經濟及其他情
況改變而於適當時可作出更改。



1.6. 其他變更

 我們藉此機會加強披露某些成分基金的風險因素及某些風險因素的詳情。例如，我們將更新「有
關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股票交易互通」）的風險」，並增加以下新的風險因素：「中
國內地資產風險」、「與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市場及/或科創板相關的風險」及「有關投資於中國
市場境內及境外的債務證券的額外風險」。

2. 對該計劃及成員的影響

2.1. 如上文第1節所述，受託人認為變更對成員有利。受託人確認變更不會對該計劃或成員的利益造成
任何不利影響。受託人亦確認變更是符合成員的利益，而成員的利益亦不會因變更而受到損害。

2.2. 尤其是，上文第1.4節及第1.5節所述對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及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的修訂將
不會改變該等成分基金的特徵或整體風險狀況，亦不會改變該等成分基金的運作或管理方式。該
等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水平保持不變。

3. 成員需要採取的行動

3.1. 成員毋須為實施變更採取任何行動。

3.2. 但是，若投資宏利MPF人民幣債券基金及/或宏利MPF香港股票基金的成員不希望被該等投資策略
改變所牽涉，可以: (i) 將該等成分基金的現有投資轉換至該計劃下的其他成分基金，及/或 (ii) 透過
向受託人提交有效填妥的表格，更改新的供款及轉入資金的供款投資指示。

3.3. 有關如何實施上文第3.2節所述程序的詳情，請參閱強積金計劃說明書第6條（行政程序）下第
6.5.2條（供款投資指示的變更）及第6.6條（轉換）。

3.4. 就任何轉出、變更供款投資指示或轉換，均不會收取任何費用或罰款、買賣差價或轉移費。

***

強積金計劃說明書將予修訂，以反映有關變更及某些格式上的變動。參與僱主及成員可於本公司網站
www.manulife.com.hk 下載全套強積金計劃說明書，或透過書面或口頭方式索取副本。閣下可致函宏利
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公積金服務部（地址位於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223-231號宏利金融中心A座
21樓）。請於函件中註明閣下的姓名、地址及成員帳戶號碼（適用於成員）或附屬計劃編號（適用於參
與僱主）。此外，成員可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2108 1388，而參與僱主則可致電2108 1234。

宏利公積金信託有限公司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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